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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021         证券简称：ST中捷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056 

 

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司法裁定转让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就浙江中捷环洲供应链集

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浙江环洲”）持有公司 1.2亿股股票被冻结的部分

法院解除冻结事项，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24 日、2020 年 3 月 2 日、2020 年 3 月

27日、2020 年 4月 14日、2020 年 4月 30日、2020 年 6月 29日在《证券时报》、

《 中 国 证 券 报 》 、 《 上 海 证 券报 》 、 《 证 券 日 报》 及 巨 潮 资 讯 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上披露了《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

股东破产清算进展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17）、《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

公司关于控股股东破产清算进展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20-018）、《中捷资源

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破产清算进展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20-021）、

《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破产清算进展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

2020-027）、《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破产清算进展的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 2020-044）和《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破产清算进展的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 2020-055）。 

2020 年 6 月 29 日，公司经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结

算公司”）查询，显示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浙江环洲持有公司 1.2 亿股

股票已解除冻结，至此，浙江环洲持有公司 1.2 亿股股票不存在冻结情况。      

2019 年 9 月 18 日，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潘凯对被申

请人浙江环洲的破产清算申请；2019 年 12 月 2 日，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

裁定宣告浙江环洲破产；2019 年 12 月 25 日，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

浙江环洲持有公司 1.2亿股股票归玉环市恒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

下简称“玉环恒捷”）所有、注销浙江环洲持有公司股票的质押登记（股票质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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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人：1.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0,000,000 股；2.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40,000,000 股；3.北京中开金广农企业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50,000,000 股）、

买受人玉环恒捷可持裁定书到登记机构办理相关过户登记手续。 

2020 年 6 月 29 日，公司接到浙江环洲管理人的通知，告知上述司法裁定涉

及的 1.2 亿股股票已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完成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，并取得了

结算公司出具的《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》。 

本次过户完成前后，浙江环洲及玉环恒捷持股情况如下： 

本次股份过户登记完成后，玉环恒捷持有公司 120,000,000.00 股股份,占

公司总股本的 17.45%，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。 

 

 

备查文件： 

1．结算公司《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》；  

2. 结算公司出具的《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》。 

 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 年 6 月 30 日 

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

本次过户前 本次过户后 

持股数量（股） 
占公司总股本 

比例（%） 
持股数量（股） 

占公司总股本 

比例（%） 

浙江环洲 无限售流通股 120,000,000.00 17.45 0 0.00 

玉环恒捷 无限售流通股 0 0.00 120,000,000.00 17.45 


